刑事實例第 15 題報告
報告人：法學二 / 411610004 / 施奇瑋
評論人：財法二 / 411630024 / 顏宇呈
甲懷疑室友乙時常偷喝甲存放在共用冰箱中的牛奶，但苦無證據，便將洗廁所用的鹽酸倒入一瓶新買的牛奶中，再放回冰箱，試圖阻止乙偷喝的行為。當日 甲有事外出，乙的朋友丙來訪，丙未經同意就打開冰箱飲用甲的牛奶，結果灼傷口腔和食道。請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 
【爭點】
1. 甲欲傷害乙，惟實害結果發生於丙之行為就屬何種錯誤？如何處理？
【擬答】
一、甲欲間接利用鹽酸傷害乙，惟實害結果發生於丙之行為屬何種錯誤，甲既非誤認行為客體之同一性，又丙喝到鹽酸非甲手段方法的偏差，於此種情形如何處理，學說上容有爭議，以下就此詳論：
（一）客體錯誤：
只要是實際上被攻擊的對象符合行為人對於因果鏈的設計，就不應論以打擊錯誤，而所謂因果鏈的設計，是從實際上的裝置作用予以判斷[footnoteRef:1]；另一說法，計畫實現理論，同樣認為此為一個不具有重要性的客體錯誤[footnoteRef:2]。此說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footnoteRef:3]所採，其理由為行為人透過裝置「間接」地具體化行為客體，和行為人直接透過感官的方式確定行為客體並無不同[footnoteRef:4]。 [1:  徐育安，刑法故意與錯誤理論之發展與重建，台灣法學雜誌，第400期，頁96，2020年9月。]  [2:  此說由Roxin所提出，原作者將此說分類為客體錯誤，但本文認為此說應是同下述一、（一）、3之不區分說，即具有種類故意，故屬不具有重要性的客體錯誤。]  [3:  同註一，頁97，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請參酌BGH NStZ 1998, 294.]  [4:  同註一，頁97。] 

（二）打擊錯誤：
在因果流程的問題上，知的對象是現實上的風險，在傳統打擊錯誤的案例中（即行為人與攻擊目標正面接觸），行為人就真正實現構成要件的風險並未認識，在行為人未與攻擊目標正面接觸的案例，同樣並未認識到後來會是另一人受害，故應同樣以打擊錯誤處理[footnoteRef:5]。 [5:  同前註，頁97。] 

（三）不區分說：
構成要件對於行為客體以種類作為規定內容，那麼對於故意當然也只要求對於此一種類有所認識即可[footnoteRef:6]，在行為人未與攻擊目標正面接觸的案例中，行為人的故意除了對於特定人有所認識，也及於「人」這個一般性的要素，故實害客體與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可相互對應而不阻卻故意。 [6:  同前註，頁97。] 

（四）雙重具體化錯誤說[footnoteRef:7]： [7:  對於上述三種學說之反省，其本質問題在於故意責任的成立究是以何種認識為前提，且故意是已知與欲所組成，為何在錯誤評價的討論中，欲這個要素可以完全忽略。應回歸故意理論、錯誤理論的檢討。] 

不採以往通說心理學式故意概念[footnoteRef:8]，其欲建立規範性之故意理論，先點出刑法上區分故意與過失為兩輕重不同之責任型態的標準應是法敵對意志違反之程度，故意指的是具有法敵對意志；而過失指的是不具法敵對意志，但又無法稱之為法忠誠的情形[footnoteRef:9]。而此意志不僅為靜態的面相，還有動態的面向，意即意志與認知在一個行為當中的交互關係，可能由於法敵對意志促使相關認識的取得或是不取得，故於行為人對於因果歷程無所知時，必須檢驗是否有由於法敵對意志促使相關認識的不取得[footnoteRef:10]。而此說將認識區分為具體認識及抽象認識，分別指涉的是對於具體事態的認識，以及對於抽象法則的認識，行為人有可能因為欠缺具體的認識，因而未形成法敵對意志，而不能以故意論處，但如果行為本身已包含某一抽象認識，即可進而確定行為人的意志範圍[footnoteRef:11]。 [8:  心理學式故意概念，將認識預設為意欲要素存在的前提，一旦事實與行為人認知發生不一致，意欲要素及不存在，而阻卻故意，惟通說並非如此，而是另尋找規範性標準判斷錯誤是否具重要性，而此將導致故意與錯誤這一體兩面之概念適用不同之標準，導致論理的不一致，且此故意之內涵也與生活事實不符，應而需重新建立規範性故意之內涵。]  [9:  同註一，頁106-107。]  [10:  同前註，頁108-109。]  [11:  同前註，頁109-110。] 

本文認為，雙重具體化錯誤說其主張應將心理學式故意重新建立成規範性故意，以求故意與錯誤論理一致，此說認為現行故意與錯誤的論理不一致，但實際上當行為人主客觀發生不一致時，規範性的錯誤理論始能體現故意的範圍，只是在當行為人並未發生不一致時，規範性的故意並為體現，單單心理學式故意即可說明行為人具有故意，故現今故意與錯誤理論實皆為規範性的評價。以上四種學說，因為雙重具體化錯誤說區分具體認識及抽象認識，提供一個更為明確之判準，故本文採之。
二、甲以鹽酸混入牛奶傷害丙之行為應成立刑法第277條第一項普通傷害罪
（一）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277條第一項定有明文。
（二）構成要件該當性
1.客觀構成要件：
甲以鹽酸混入牛奶之行為為丙口腔、食道灼傷為造成具體結果所有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每個條件，為發生結果之原因[footnoteRef:12]。惟具有條件因果關係並不代表行為人需為此結果負責，仍須通過客觀歸責的檢驗，甲之行為製造法所不忍許之風險，且在具體結果中實現該風險，行為與結果具常態關聯性，並無重大偏異，且該結果具可避免性，結果不在他人及自我負責領域中，故該結果可歸責於甲[footnoteRef:13]。丙之口腔及食道被鹽酸灼傷，因本案丙欲喝牛奶而誤飲鹽酸，而上消化道之腐蝕性傷害臨床症狀與吞食的腐蝕劑種類、型態有關，服用液態腐蝕劑者，液體流入食道及胃造成傷害，但口腔咽喉卻沒有多大損傷，病人的症狀有噁心嘔吐、吞嚥困難、流涎、腹痛[footnoteRef:14]，而本案丙僅口腔及食道灼傷，尚未達刑法第10條第三項第六款之重傷程度，併此說明。 [12: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元照，頁156，2022年9月10版。]  [13:  同前註，頁162-174。]  [14:  湯恩魁，一失足成千古恨---上消化道之腐蝕性傷害，高雄榮民總醫院胸腔外科，1，https://org.vghks.gov.tw/cs/News_Content.aspx?n=9421B8044F817E10&sms=85E937390616C426&s=9872CFF90928981C（最後瀏覽日：2024年4月28日）] 

2.主觀構成要件：
甲因為僅欲使乙停止偷喝的行為而基於傷害故意，天真的認為他將鹽酸混入牛奶可以使乙被鹽酸灼傷以阻止其偷喝行為的結果將會實現，所以對於實際的因果流程，亦即對於不相關的丙被鹽酸灼傷未能預見，而欠缺具體的認識，此時仍需檢驗是否依照抽象知識此因果鏈必然或是很有可能實現構成要件，甲將鹽酸導入牛奶盒中，冰箱中的飲品本即供家庭中任何人日常生活中飲用，必然造成其後的飲用者受傷，甲本即有此一抽象認識，法敵對意志所包括的範圍，當然就包含此一必然的結果，於此情形與客體錯誤相同，甲以鹽酸混入牛奶之傷害行為必然實現構成要件，人之同一性並不重要，而不阻卻故意。
（三）甲無阻卻違法事由及阻卻罪責事由
（四）結論：甲之行為成立刑法第277條第一項普通傷害罪


第二種解題方法
引言
一、甲說
二、乙說
三、丙說
四、丁說
五、結論
